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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

（六）规划建筑面积：

[2026]7-1 号地块大于等于 25080 平方米；

（七）环境保护要求：[2026]7-1 号地块在引进项目时均应考虑符合泰州城

市总体规划要求，《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 号）要求。

该地块项目废水执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废气排放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相应标准；噪声按照《泰州市中心城区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规定的通知》（泰政规[2023]4 号）文件执行。

四、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作为[2026]7 号 1个

地块的申请人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以自然人名义

参与竞拍的，如竞得地块，需成立个人持股 100%公司，并以该公司办理后续相

关手续。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9 日 17 时。上述宗地的竞买保证

金：详见泰海工挂[2026]7 号出让公告。

五、网上申请和竞价资格取得

（一）数字证书的办理

办理数字证书是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必要程序，竞买申请人应当携

带相关的有效证件到江苏 CA认证机构泰州代办点（泰州大道 388 号泰州市政务

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大厅 1 楼 2号 CA 窗口，联系电话：0523-86893080）办理。

数字证书的办理及使用办法详见网上交易系统上的《数字证书办理指南》。

竞买人及时下载和安装 CA证书驱动程序后，方可凭有效 CA证书和密码正常登录

交易系统。

（二）挂牌文件取得

凡持有效数字证书的申请人可于[2026]7 号 1个地块网上挂牌出让公告发布

后，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具体包括：

1．格式资料

（1）《泰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申请书》含联合竞买申

请附表和授权委托书（样本）；

（2）《泰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通知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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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符合报价规则的；

（3）不符合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九、网上交易系统确认受让人的程序

1．下载《成交通知书》；

2．签订《成交确认书》；

3．网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截止时，竞买申请人未按时足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或提交报价的地块不成交；

4．签订《成交确认书》后 5 日内受让人须带单位公章、依据文书约定所需

交纳的出让金发票及交易服务费发票的复印件到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

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签订《成交确认

书》后受让人到我局执法监督科（101 室，联系电话：0523-86229337），领取《国

有建设用地批后监管通知书》，并严格按照通知书要求，配合我局工作人员开展

该项目用地日常服务与监管工作；项目用地开工、竣工时，请及时向我局执法监

督科书面提交项目开工、竣工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我局出具《建设项目用地

开（竣）工验收意见》。

5．出让结果公布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 10 日内，在江苏土地市

场 网 （ http://www.landjs.com ）、 泰 州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网

（ http://zrzy.jiangsu.gov.cn/tz/ ）、 泰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www.tzzbtb.com）、泰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www.landtz.com）公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底价和

出让结果。

十、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须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如有疑问应在挂牌活动开始日（2026

年 7 月 2日）以前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咨询。

（二）网络运行和银行转账时间差

竞买申请人在交纳竞买保证金时，要考虑网络运行和银行转账的时间差，为

避免银行间的结算影响保证金到账，请竞买人提前 1 或 2个工作日交纳保证金，

防止系统无法及时收到信息而延误竞买。竞买人在报价时，要考虑网络运行时间

差，避免在报价截止时报价，防止系统无法及时收到信息而延误竞买。

（三）竞买申请人已按规定及时足额将竞买保证金交纳到网上交易系统提供

的账户，但不能实时进行报价的，应与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工作人

员联系（联系电话：0523-86229345）。








